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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2022-049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电子”或“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拟使用不低
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万元（含）的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票。 回购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2月 15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 7月，公司未进行股份回购。
截至 2022年 7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889%，购买

的最低价为 34.33元/股、最高价为 46.9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53,513,819.55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并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2-097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关于
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增加适应症

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福医药”）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宜昌人福”，公司持有其 80%的股权）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注射
用苯磺酸瑞马唑仑增加适应症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证书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药品名称：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
二、证书编号：2022S00710
三、剂型：注射剂
四、规格：25mg（按 C21H19BrN4O2计）
五、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2.4类
六、药品有效期：24个月

七、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00006
八、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 2025年 7月 15日
九、上市许可持有人：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十、药品生产企业：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十一、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批准本品增加适应症，新增适应症为：用于支气管镜诊疗镇静，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是由宜昌人福联合德国 PAION 公司共同开发的新型苯二氮? 类药物，为

超短效 GABAa受体激动剂，具有水溶性和消除半衰期短的特点。 宜昌人福于 2018 年 11 月首次向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上市申请，并于 2020 年 7 月获批上市，获批适应症为

“用于结肠镜检查的镇静”。 2022年 3月获批新适应症为“全身麻醉诱导和维持”。 2021年宜昌人福注
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的市场销售额约为人民币 6,000万元。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创新药物研发
中心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月收购 PAION公司持有的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苯磺酸瑞马唑仑的专利
所有权。本次宜昌人福获批的新适应症为“用于支气管镜诊疗镇静”。截至目前宜昌人福对该项目的累
计投入约为人民币 1.2亿元。

本次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新适应症获批后，将有利于扩大该产品的使用范围，对公司带来积极
影响。该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公司代码：600731 公司简称：湖南海利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湖南海利 60073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洪波 刘瑞晨

电话 0731-85357829 0731-85357830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51号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51号

电子信箱 hbliu0731@sina.com 166328@qq.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752,599,394.49 3,245,037,226.62 3,245,037,226.62 1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887,732,114.37 1,709,241,890.85 1,709,241,890.85 10.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413,473,060.16 1,206,955,262.51 1,114,087,536.34 1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85,067,625.37 136,887,674.26 135,213,825.62 3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5,680,269.35 133,160,839.45 131,470,346.91 3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093,127.42 3,713,441.48 18,298,886.2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0.27 8.67 8.77 增加 1.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0076 0.29643 0.29280 35.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0076 0.29643 0.29280 35.20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47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 限售
条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3.50 108,522,916 无

湘江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0 14,317,463 无

深圳市瑞丰林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2 13,482,560 冻结 13,482,560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7 7,271,930 无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07 4,946,330 无

黄泽坚 境内自然人 0.65 3,010,0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信
竞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5 2,998,003 无

湖南省国有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6 2,592,720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信蓝筹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2 2,416,697 无

袁建良 境内自然人 0.47 2,16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湖南海利高新技术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731 证券简称：湖南海利 公告编号：2022-047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要求和相关通知要求，湖
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22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2年 1-6月产量（吨） 2022年 1-6月销量（吨） 2022 年 1-6 月销售金额（万
元）

氨基甲酸酯类 8,583.14 4,746.53 49,450.42

杂环类 2,217.56 1,397.18 17,986.67

有机磷类 327.16 227.22 4,555.05

剂型类 1,146.30 1,364.11 7,644.93

锂电材料类 1,949.92 1,876.73 23,972.75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2 年 1-6 月平均售价（万
元 /吨）

2021 年 1-6 月平均售价（万
元 /吨） 同比增减（%）

氨基甲酸酯类 10.42 9.10 14.51

杂环类 12.87 11.25 14.40

有机磷类 20.05 10.53 90.41

剂型类 5.60 5.20 7.69

锂电材料类 12.77 4.85 163.30

2、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原材料 2022 年 1-6 月平均采购单
价（万元 /吨)

2021 年 1-6 月平均采购单
价（万元 /吨） 同比增减（%）

肟 6.37 5.90 7.97

胺 1.23 1.12 9.82

酯类 1.10 1.14 -3.51

氯化物 6.80 2.53 168.77

甲酰氯 4.69 4.33 8.31

烷基酚 7.92 6.51 21.66

液氯 0.22 0.20 10.00

焦炭 0.81 0.47 72.34

碱 0.45 0.20 125.00

碳酸锂 36.93 5.216 608.01

*2022年上半年采购的是含量 99%的氯化物，上年同期采购的是含量 90%的氯化物。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公告之生产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690 证券简称：海尔智家 编号：临 2022-060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子公司，详见“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 Ltd.不超过美

元 350,000,000 元的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33,310.45 万元
（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3月 30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于 2022年 6月 28日召开了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计 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 即公司可以在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等事
项时对其提供担保，且董事会授权总裁办公会等决定公司前述每一笔担保的具体事宜，并根据公司实
际经营需要， 具体调整公司对各级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以及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
件（以下简称“2022年度担保授权”）。 独立董事对 2022年度担保授权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
于 2022年 3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2 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编号：临 2022-014）。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序
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
称

与本公司
的关系

持股比例
（%） 成立时间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注 册 资 本
（万元） 经营范围

1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Pte.�Ltd

系本公司
全资子公
司

100 2011 年 10
月 / 新加坡 / / 控股公司

注：2022年度担保授权项下其余被担保子公司的基本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
（编号：临 2022-014）。

（二）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至 2022年 03月 31日，前述被担保人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
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 银行借款净资产

资 产
负 债
率

营业收入

影响被担
保子公司
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
有事项

1 Haier�Singapore� Investment�Holding�
Pte.�Ltd 2,354,069 1,375,280 1,308,622 840,957 978,789 58% 479,967.76无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注：2022年度担保授权项下其余被担保子公司的财务状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公告》
（编号：临 2022-014）。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前述担保涉及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是否有反
担保

其他股东
是否提供
担保

海尔智家股份
有限公司

Haier�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
Pte.�Ltd.

DBS�
BANK�
LTD.

不 超 过 美 元
350,000,000�元

连带责任
保证

首次提款日后
六年 否 否

四、 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担保，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利于稳健经

营和长远发展。对于被担保方，公司能实时监控其生产经营、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等情况，担保风险总
体可控。

五、 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3月 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预计 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意见认为，2022 年
度，公司拟在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等事项时对其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上限为 3,080,000 万
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重大风险，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022年 6月 28日，公司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上述议案。

六、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等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1,011,743.61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7%。 除此之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亦不存在逾期
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担保情况（含本次担保）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子公司名称 提供担保的金额余额

1 Candy�Hoover�GROUP�SRL 68,631.00

2 Haier�Europe�Appliance�Solutions�S.P.A. 137,262.00

3 Haier�New�Zealand�Investment�Holding�Company�Limited 120,806.41

4 Haier�Singapore�Investment�Holding�Pte.Ltd. 433,310.45

5 Harvest�International�Company 23,729.75

6 海尔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224,354.00

7 青岛海尔空调器有限总公司 3,650.00

合计 1,011,743.61

注 1：除本次担保外，被担保子公司的基本信息、财务状况、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月 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2 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情况的公告》（编号：临 2022-014）。

注 2：上述担保金额涉及外币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2022年 7月 27日外汇汇率折算。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688329 证券简称：艾隆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3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416,121股，占公司总股本 77,200,000 股的比例为 0.53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5.180 元/股，最低价
为 24.61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485,430.02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2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176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2,352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
过 4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2022 年 5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03）、《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18）。

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
民币 4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39.50元/股（含）。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
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年 7月 31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416,121股，占公司总股本 77,200,000 股的比例为 0.53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5.180 元/股，最低价
为 24.61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485,430.02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329 证券简称：艾隆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4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闻青南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397,3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15%。
公司于 2022年 8月 1日收到公司股东闻青南出具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比例累积达到 1%的通

知》。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闻青南

住所 江苏省苏州张家港市

权益变动时间 2022/6/13～2022/8/1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 2022/6/13 ～
2022/8/1 人民币普通股 772,000 1.00%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97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5%。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闻青南
合计持有股份 4,745,000 6.15 3,973,000 5.1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745,000 6.15 3,973,000 5.15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5 月 19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艾隆科技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0）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

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闻青南仍在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并

及时向广大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艾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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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 公司对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
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示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7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上海凯
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等文件。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9日至 2022年 7月 28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
了公示，公示期共计 10天，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向公司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分、子公司）签订的

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分、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本次激励计划
的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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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60,930股， 占公司总股本 583,170,395 股的比例
为 0.079%，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03.29 元/股， 最低价为 96.97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793,568.3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信息
2022年 3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8,0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 180 元/股
（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3月
30日、2022年 4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2-01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2-
020）。

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80元/股（含）调
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128.29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2 年 7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460,9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83,170,395 股的比例为 0.07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03.29 元/股，
最低价为 96.97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793,568.39元（不含印花税、 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凯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2-056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免于发出要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间接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2、本次收购完成后，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湖

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南省国资委”），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均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基本情况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 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湘国资产权[2022]135号文件，文件通知如下：
按照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第 28 次会议、湖南省政府第 143 次常务会议精神，湖南省国资委将持

有的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
权无偿划转至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2 年 7 月 8 日，注册资本为壹佰亿元整，类型为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食品互联网
销售；军粮供应；饲料生产；牲畜屠宰；家禽屠宰；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生猪屠宰；牲畜饲养；兽药
生产；兽药经营；港口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粮食收购；粮油仓储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进出口；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初级农产品收购；豆及
薯类销售；谷物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与农业生
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畜禽收购；鲜肉批发；鲜肉零
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饲料原料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
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科技中介服务；社会经
济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股权划转前后公司股权结构
图如下：

1、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前：

2、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
于发出要约”：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
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 ”本次收购符合《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还需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农业发展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披露收购

报告书摘要、收购报告书全文，对具体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聘请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对上述事
项发表法律意见。 后续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2 日

证券代码：603324 证券简称：盛剑环境 公告编号：2022-045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 截至 2022 年 7 月月底，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23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9%，购买的最高价为 41.55 元/股、最低价为 28.28 元/股，已支
付的总金额为 7,966.7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公司拟使用不低于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 10,000万元（含）人民币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
限从 2022年 4月 13日至 2023年 4月 12日。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016）。

二、实施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回购股份期间，

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 年 7 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1,7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2%，购买的最高价为 37.13元/股、最低价为 35.12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79.03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2年 7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23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79%，购买的最高
价为 41.55元/股、最低价为 28.28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7,966.7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025 证券简称：大豪科技 公告编号：2022-030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投资基金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与上海甲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峰投资”）、宁波和歆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投资合作协
议》， 拟共同出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宁波哔宏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哔宏”）。
宁波哔宏总投资规模为 10,000万元人民币（分期出资），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8,500万元人民币。 详细内
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0年 11月 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2）。

宁波哔宏于 2020年 11月 12日，2021年 1月 21日分别投资了两期项目基金， 投资额共计 4,000
万元（其中，公司两期实际出资 3,400万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0年 12月 24日、2021年 1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的《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北京大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经宁波哔宏投资决策委员会独立决策审议决定将所投一期股权项目完成退出并进行清算， 具体
情况如下：宁波哔宏将一期项目股份完成出售，本次项目处置收入弥补宁波哔宏累计亏损及预提合伙
企业未来托管费及审计费后，预计剩余可分配总金额为人民币 91,799,192元。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对一期基金之投资已全部完成退出并收到全部分配款，宁波哔宏一期基
金清算将给公司带来 4500万元-5000万元的投资收益，具体数据最终以公司定期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112 股票简称：*ST天成 公告编号：临 2022—110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2年 4月 29 日，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2022 年 5
月 4 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
询函》（上证公函【2022】032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上市公司申请撤销风险警示的，上交所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补充材料，公司回复《问询函》期
间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公司将尽快落实回复，上交所将在公司相关回复公告后，视情
况于 10个交易日内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交所的审核确认，该事项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如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
被上交所同意，将触及退市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且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

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相关规定，若公司出现下列之一的，由上海证

券交易所决定终止股票上市：
（一）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第 9.3.2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

（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或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二）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
（三）公司未在第 9.3.6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四）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

定期限内改正；
（五）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上交所同意。
公司因追溯重述或者第 9.3.2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情形导致相关财务指标触及第 9.3.2 条第一

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指前述财务指标所
属会计年度的下一个会计年度。 若公司 2021 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
市。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向上交所提交了《关于撤销公司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的申请》，2022 年 5 月 4 日，公司收到上交所《关于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32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撤销风险警示的，上交所可以要求上市公司提供补充材料，
公司回复《问询函》期间不计入上交所作出相关决定的期限。 公司将尽快落实回复，上交所将在公司相
关回复公告后，视情况于 10个交易日内决定是否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并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交所的审核确认，该事项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条，如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
被上交所同意，将触及退市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
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
策、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2022-038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补助金额：9,548.00万元
●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增加本年度利润总额 9,548.00万元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2022年 7月 29 日，公司子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船国际有限公司收到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合计 9,548.00万元， 属于与收益相关的补助，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
（2021年度）的 44.66%。

（二）具体补助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获得时间 发放单位 发放事由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补助金额

1 2022年
7月 29日 财政拨款 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保险补偿
国重装函 [2022]4
号

与收益
相关 9,548.0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资金计入本期损益的金额为 9,548.00

万元。 具体的会计处理将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905 证券简称：三峡能源 公告编号：2022-053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辞职并
由总经理代行总会计师职责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8 月 1 日收到公司总会

计师、总法律顾问卢海林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由于工作变动，卢海林先生辞去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
顾问职务。 辞职后，卢海林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卢海林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为保证公司财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董事会决定在聘任新的总会计师之前，由公司总经理张龙

先生代行总会计师职责。 公司将尽快完成聘任总会计师及后续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卢海林先生在担任总会计师、 总法律顾问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股票代码：600985 股票简称：淮北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22-045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 8月 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 2022年第 85次工作会议对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进行

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